[image: ]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(小學部)
2025-2026 年度小二至小五
 (
由校方填寫
收表日期：
)插班入學申請表
申請入讀級別 ：            年級
	學        生
	
姓名：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性別* ：   男  /   女             宗教信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居住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(請用中文正楷填寫)聯絡電話：(住宅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如有)
現就讀小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現就讀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能運用的語言﹕粵語 / 英語 / 普通話 (請圈出)/ 其他﹕__________
	





請貼上學生近照

	
	
	

	家        長
	父  親
	姓名：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信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(手提電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校校友* ：   是   /   不是    

	
	母  親
	姓名：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信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(手提電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校校友* ：   是   /   不是


	
	聯絡電郵：
	@
	(請用英文正楷填寫)

	
	
	
	


*請刪去不適用
是否有兄弟姊妹正在本校就讀* ？   是   /   否    
如是，請提供就讀班別及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有 1 位或以上兄弟姊妹同時申請本校插班入學，請填寫：
1)  申請級別：                 年級    ，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)  申請級別：                年級    ，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人為上述學生之家長，現謹作以下聲明 ：此表格內的資料全屬正確無訛，並同意所提交之一切文件及資料將交由校方處理，於完成本學年之插班學位申請程序後 ，文件將會被銷毀。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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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個人資料聲明
(1) 本校會用本表格所載的個人資料，作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用途：(a) 辦理入學申請事宜；(b) 提供教育服務；(c) 進行研究及編製統計資料，以便規劃教育服務；及(d) 執行《教育條例》及《教育規例》 (第 279 章) 。
(2) 申請人必須在本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。申請人如不提供這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，申請的處理工作及結果或會受影響。
(3) 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(第 486 章)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。要求查閱的權利，包括要求提供本表格所載個人資料的副本，惟須繳付費用。
(4) 如欲查詢有關本表格所蒐集的個人資料，包括要查閱及改正資料事宜，請向學校提交書面申請。
(5) 所有未獲取錄學生之資料，學校將於完成該年度插班生收生程序後銷毀。
(6) 轉移個人資料──未經事先授權，本校絶對不會將收集或保存的個人資料轉移。本校只會根據收集個人資料時(或之前) ，或已向資料提供者預先聲明收集資料的指定用途，把相關的個人資料，披露及/或轉移給教育局、考試及評核局、合法收集資料的政府部門、本校的辦學團體(主要為教育研究用途的數據分析)等。任何第三方一旦獲得本校披露及/或轉移資料提供者的個人資料，均在法律上負有責任，須將該等個人資料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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